
误区1
职工放弃年休假承诺有效

张某是一名司机 ， 在入职
时， 除与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
外 ， 还按公司要求签订了一份
“无年休假” 待遇的承诺书。 后
来， 张某要求公司支付其未休的
年休假工资， 公司认为， 其已签
订承诺书， 无权反悔。

【说法】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第2条规
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
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
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
假。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
假。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
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
可见， 年休假是职工享受的法定
休假权利之一， 任何单位都不能
通过约定的方式剥夺职工依法享
有的年休假待遇。 本案中， 张某
所签 “无年休假” 待遇的承诺书
在法律上根本无效。

误区２
换了单位 “休假工作年

限” 得重新计算
2021年7月初 ， 小谢研究生

毕业后进入一家培训机构任计算
机课老师 。 为了更好地发挥特
长 ， 他于2022年3月跳槽进入某
网络技术公司。 2022年12月初 ，
小谢向网络公司申请休年假。 不
料， 网络公司以其在本单位工作
未满12个月为由拒绝。

【说法】
《 条 例 》 第 3 条 第 1 款 规

定 ： “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累计工作已满
1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
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
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第4条规定，职
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
期间， 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本案中， 网络公司仅计算小谢在

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显然是对法
律规定的误读。 由于小谢在两家
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累计且已超
过1年， 故有权享受年休假。

误区3
中途离职不享受当年年休假

2020年7月，晓蓉入职某银行
担任客服。 2022年10月11日，晓蓉
申请辞职。 1个月后在办理离职手
续时， 晓蓉要求银行支付其当年
未休年休假的工资。 银行认为其
2022年未干满1年，不应享受年休
假，也就无相应的补偿。

【说法】
《条例》 第5条规定， 对职

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
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 支 付 年 休 假 工 资 报 酬 。
《办法》 第12条规定， 用人单位
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
假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
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但折
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
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据此， 银行
应当按上述规定计算出晓蓉2022
年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并支付
相应的工资报酬。

误区4
职工未申请休年假视为

自动放弃
范某考虑到外出旅游受诸多

限制， 在家呆着也没意思， 就未
申请休2021年度的年休假。 2022
年1月， 范某要求公司支付其5天
年假工资， 但被拒绝。 公司的理
由是其从未限制范某休年假， 范
某也从未申请过， 应当视为自动
放弃。 经劳动仲裁， 范某拿到了
年休假工资。

【说法】
《条例》 第5条第1款规定：

“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
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
安排职工年休假。” 《办法》 第
10条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
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

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
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
的工资收入 。” 这些规定表明 ，
单位负有主动安排职工休年假的
义务， 而非必须由职工主动提出
书面申请才能启动。 显然， 在职
工未申请时不能视为自动放弃。
除非用人单位安排休假， 而职工
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
假 ， 方可视为自行放弃 。 本案
中， 范某虽未申请休年假， 可公
司也未主动安排， 所以， 不能认
为其放弃了年休假。

误区5
未休的年休假年底一律清零

王某因忙于工作， 直到2021
年底才想起年休假还未休， 于是
赶紧提出休假申请， 结果被公司
拒绝， 理由是年底有很多人 “抢
休”年假怕影响工作。王某提出将
假期移到2022年一起休， 公司称
年休假须一年一清，不能跨年。不
过， 公司安慰王某： 年休假清零
后， 其将得到一笔工资补偿。 可
是， 王某只想休假不想要钱。

【说法】
《 条 例 》 第 5条 第 2款 规

定 ：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
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
不跨年度安排。 单位因生产、 工
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
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
《办法》 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
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
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
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
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度安排
年休假的 ， 应征得职工本人同
意。”显然，单位不能以跨年为借
口强行将职工当年未休的年休假
一律清零， 正确的做法是公司应
允许职工在跨年休假和支取年休
假工资之间进行选择。据此，公司
有义务安排王某跨年休假。

误区6
产假等法定假期可以冲

抵年休假
孙 某 于 2018 年 7 月 入 职 。

2022年4月， 她因生孩子 ， 公司
批 准 其 休 了 4个 多 月 的 产 假 。
2022年11月， 孙某向公司递交了
休5天年假的申请 ， 但被拒绝 。
原来， 公司规定休产假、 探亲假
等法定假期的员工， 不再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说法】
根据 《条例》 《办法》 相关

规定， 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和职
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 婚丧假、
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
伤停工留薪期间， 不计入年休假
的假期。 这就是说， 春节、 探亲
假、 产假等法定假期的功能是特
定的 ， 不能冲抵年休假 。 本案
中， 公司规定产假、 探亲假等可
折抵年休假无效， 孙某还应当享
受当年的年休假。

误区7
单位组织职工旅游可抵

扣年休假
2019年4月 ， 董某参加了公

司组织的职工集体旅游。 7天的
行程结束后 ， 董某一直忙于工
作， 未申请休年假。 2020年1月，
董某要求公司支付其5天休年假
工资。 公司认为， 董某的年休假
已被其参加的免费旅游抵扣， 无
权再要求支付年休假工资。 董某
认为， 公司事先并未言明参加集
体旅游将要抵扣年休假， 于是，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年休假工资并获得支持。

【说法】
年休假是职工自由支配休

息、 放松的时间， 且职工有权自
主安排年休假的休假方式。 用人
单位统一安排组织旅游， 职工服
从安排而参加， 既不是职工可自
由支配休息的时间， 也不符合职
工可以自主安排休假方式的特
征。 因此， 集体旅游一般只能视
为福利待遇， 不能抵扣年休假，
除非在组织旅游时与职工做出了
抵扣年休假的明确约定 。 本案
中， 由于公司不能证明双方在事
前就组织旅游可以抵扣年休假做
出过约定， 所以， 应依法支付年
休假工资。 潘家永 律师

用人单位落实职工年休假应消除7大误区
编辑同志：

我在工作时间、 工作地
点， 因为工作原因从高处摔
下， 目睹全过程的同事将我
扶起后， 我虽感到左脚腓骨
有疼痛， 但因认为并无大碍
就继续上班工作。 直到次日，
我由于疼痛难忍才前往医院
就医， 并被诊断为左脚腓骨
小头骨折。 此时， 公司因没
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 就以
我系事后在别处受伤为由拒
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请问： 在没有明确现场
证据的情况下， 我能享受工
伤待遇吗？

读者： 肖丽丽

肖丽丽读者：
你可以享受工伤待遇。
一方面， 你的情形构成

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四条第 （一） 项规定， 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 本案中 ，
虽然你系次日就医， 但并不
能否定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了
伤害， 尤其是你当时反映的
疼处与医院诊断的是同一个
地方， 加之左脚腓骨小头骨
折不等于粉碎移位， 在感觉
身体并无大碍的情况下可以
从事一般活动， 决定了次日
就医不等于没有受伤。

另一方面， 公司应当承
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九条第二款规定： “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
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
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
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
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的后果。” 公司认为
你事后在别处受伤， 自然必
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其不
能举证便必须承担 “不利后
果”。

再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
担赔偿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
条第一款、 第六十二条第二
款分别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
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
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
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
伤保险费。” “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
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 正因为公司没有为你办
理工伤保险， 违反了自身的
法定义务， 决定了公司难辞
其咎。

颜梅生 法官

上班时摔伤次日就医
员工可享受工伤待遇吗？

读者王丹丹近日向本报反
映说， 为在竞聘工艺设计岗位
中获得优势， 她在应聘时书面
表示无需公司为她办理工伤保
险。 事有凑巧， 她入职三个月
后便在工作时间 、 工作地点 、
因为工作原因造成伤残。

她想知道： 在其已经主动
放弃参保的情况下， 还能要求
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吗？

法律分析
王丹丹仍然有权要求公司

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一方面， 王丹丹主动放弃

不能成为公司免除办理工伤保

险义务的依据。
《社会保险法》 第33条规

定 ： “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
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
费 ， 职 工 不 缴 纳 工 伤 保 险
费 。” 《工伤保险条例》 第2条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
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
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以下
称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条例
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
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
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企业 、 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律
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
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
工， 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上述规定表明， 为职工办
理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
险， 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用人
单位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 并
不是由职工和用人单位自由处
分的权利， 无论是用人单位与
员工协商一致免除， 还是职工
主动放弃， 用人单位都照样必
须办理。 与之对应， 公司不能
因为王丹丹已经通过书面主动
放弃而免除义务。

另一方面， 公司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社会保险法 》第41条第1
款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
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工
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不支付
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
付。”《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
2款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
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
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准支付费用 。”据此 ，公司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职工主动放弃工伤保险，公司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每到岁末年初， 带薪年休假都会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虽然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等规定已实施多年， 但一些单位仍对此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以致于职工的休年
休假权利或被限制或遭打折。 以下案例评析表明， 只有消除这7大误区才能确保职工
的年休假权益普遍落地。

【维权】11专题２０22年 12月 7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 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